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2月01日—2025年12月07日我局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5年12月08日—2025年12月14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审批决定
	公告日期
	项目统一代码

	1
	重庆大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50万吨铁合金项目电炉废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110kV升压站、110kV变电站及配套输电线路工程
	渝（涪）环准〔2025〕83号
	
20251201  
	批准
	20251208
	2309-500102-04-05-351594

	2
	重庆市涪陵区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白涛油气井用爆破器材专用储存库项目
	渝（涪）环准〔2025〕86号
	20251204
	批准
	20251208
	2410-500102-04-01-32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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